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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一修正總說明 
 

為促進產業創新，改善產業環境，提升產業競爭力，產業創新條例（以

下簡稱本條例）於九十九年五月十二日公布施行，歷經六次修正，最近一

次修正公布日期為一百零八年七月二十四日。為推動產業智慧升級及數位

轉型，本條例於一百零八年七月三日增訂第十條之一規定，提供智慧機械

或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投資抵減之短期租稅優惠措施，適用年限分別為一

百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一百十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然而後疫情時代加

速改變產業營運模式，智慧應用之需求大增，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處於技

術發展階段，均需持續為產業添柴火，推升投資動能；另為強化國內各產

業資安防護能力，呼應「資安即國安」戰略，確保其在國際供應鏈上取得

客戶信賴，並因應日益增加之國際資安攻擊事件及威脅，爰擬具本條例第

十條之一修正草案，延長智慧機械及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投資抵減之適用

年限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增訂「資通安全產品或服務」適用

投資抵減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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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創新條例第十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條之一 為優化產業

結構達成智慧升級轉型

並鼓勵多元創新應用，最

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

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

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

事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投資於自行使用之全新

智慧機械、投資於導入第

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或自

一百十一年一月一日起

至一百十三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止投資於資通安

全產品或服務之相關全

新硬體、軟體、技術或技

術服務，其支出金額在同

一課稅年度內合計達新

臺幣一百萬元以上、十億

元以下之範圍，得選擇以

下列方式之一抵減應納

營利事業所得稅額，一經

擇定不得變更。其各年度

投資抵減金額以不超過

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額百分之三十為限： 

一、於支出金額百分之五

限度內，抵減當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 

二、於支出金額百分之三

限度內，自當年度起

三年內抵減各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第十條之一 為優化產業

結構達成智慧升級轉型

並鼓勵多元創新應用，最

近三年內無違反環境保

護、勞工或食品安全衛生

相關法律且情節重大情

事之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投

資於自行使用之全新智

慧機械，或自一百零八年

一月一日起至一百十一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投

資於導入第五代行動通

訊系統之相關全新硬體、

軟體、技術或技術服務，

其支出金額在同一課稅

年度內合計達新臺幣一

百萬元以上、十億元以下

之範圍，得選擇以下列方

式之一抵減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額，一經擇定不

得變更。其各年度投資抵

減金額以不超過當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

百分之三十為限： 

一、於支出金額百分之五

限度內，抵減當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 

二、於支出金額百分之三

限度內，自當年度起

三年內抵減各年度

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 

一、為加速產業完成智慧升

級轉型，現行條文原定

位為短期經濟點火措

施，智慧機械投資抵減

於一百十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落日，第五代行

動通訊 (5th generation 

mobile networks ; 5G)系

統於一百十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落日，然而

後疫情時代加速改變

產業營運模式，智慧應

用之需求大增，產業智

慧升級轉型仍為趨勢；

另考量三大投資方案

已引導廠商回流，廠商

規劃後續三年擴廠投

資智慧設備，亟需相關

政策引導，爰有展延租

稅優惠措施三年之必

要；同時，政府仍持續

規劃於一百十三年釋

出第二階段第五代行

動通訊 (5G)系統商用

頻譜，國內產業近年除

依市場需求發展第五

代行動通訊 (5G)系統

中、低頻段系統設備

外，也開始對具前瞻、

挑戰門檻之高頻毫米

波頻段技術進行起步

研發與商品化實證能

力，第五代行動通訊

(5G)系統開放網路架

構技術(O-RAN)尚處於

技術發展階段，亦亟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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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額。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於同一年度合併適用

前項投資抵減及其他投

資抵減時，其當年度合計

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當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

依其他法律規定當年度

為最後抵減年度且抵減

金額不受限制者，不在此

限。 

第一項所稱智慧機

械，指運用巨量資料、人

工智慧、物聯網、機器人、

精實管理、數位化管理、

虛實整合、積層製造或感

測器之智慧技術元素，並

具有生產資訊可視化、故

障預測、精度補償、自動

參數設定、自動控制、自

動排程、應用服務軟體、

彈性生產或混線生產之

智慧化功能者。 

第一項所稱第五代

行動通訊系統，指運用符

合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第

十五版以上規範之中高頻

通訊、大量天線陣列、網

路切片、網路虛擬化、軟

體定義網路、邊緣運算等

第五代行動通訊相關技術

元素、設備(含測試所需)

或垂直應用系統，以提升

生產效能或提供智慧服務

者。 

第一項所稱資通安

全產品或服務，指為防止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於同一年度合併適用

前項投資抵減及其他投

資抵減時，其當年度合計

得抵減總額以不超過當

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額百分之五十為限。但

依其他法律規定當年度

為最後抵減年度且抵減

金額不受限制者，不在此

限。 

第一項所稱智慧機

械，指運用巨量資料、人

工智慧、物聯網、機器人、

精實管理、數位化管理、

虛實整合、積層製造或感

測器之智慧技術元素，並

具有生產資訊可視化、故

障預測、精度補償、自動

參數設定、自動控制、自

動排程、應用服務軟體、

彈性生產或混線生產之

智慧化功能者。 

第一項所稱第五代

行動通訊系統，指運用符

合第三代合作夥伴計畫第

十五版以上規範之中高頻

通訊、大量天線陣列、網

路切片、網路虛擬化、軟

體定義網路、邊緣運算等

第五代行動通訊相關技術

元素、設備(含測試所需)

或垂直應用系統，以提升

生產效能或提供智慧服務

者。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申請適用第一項投資

抵減，應提出具一定效益

政府實證場域與政策

引導；另呼應「資安即

國安」戰略，強調資通

安全亦為臺灣產業發

展必須把握之關鍵領

域，應儘速完備國內產

業資安聯防體系，以確

保我國產業在國際供

應鏈上取得客戶信賴，

並能因應國際日益嚴

重之資安攻擊與威脅，

爰於第一項序文修正

展延智慧機械及第五

代行動通訊 (5G)系統

之適用年限至一百十

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並增訂資通安全產

品或服務投資抵減，明

定適用期限自一百十

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一

百十三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止，與智慧機械及

第五代行動通訊 (5G)

系統一同落日，以鼓勵

產業加速或提前導入

資安產品或服務，於短

期內提升國家整體資

安防護能力。 

二、第二項至第四項未修

正。 

三、增訂第五項資通安全產

品或服務之定義，係包

含終端與行動裝置防護

之硬體、軟體、技術或

技術服務與網路安全維

護之硬體、軟體、技術

或技術服務及資料與雲

端安全維護之硬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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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系統或資訊遭受未

經授權之存取、使用、控

制、洩漏、破壞、竄改、

銷毀或其他侵害，確保其

機密性、完整性及可用

性，運用於終端與行動裝

置防護、網路安全維護或

資料與雲端安全維護有

關之硬體、軟體、技術或

技術服務。 

公司或有限合夥事

業申請適用第一項投資

抵減，應提出具一定效益

之投資計畫，經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

准，且於同一課稅年度以

申請一次為限。 

前六項智慧機械、第

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或資

通安全產品或服務投資

抵減之適用範圍、具一定

效益之投資計畫、申請期

限、申請程序、核定機關、

抵減率、當年度合計得抵

減總額之計算及其他相

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會同財政部定之。 

之投資計畫，經各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

准，且於同一課稅年度以

申請一次為限。 

前五項智慧機械或

第五代行動通訊系統投

資抵減之適用範圍、具一

定效益之投資計畫、申請

期限、申請程序、核定機

關、抵減率、當年度合計

得抵減總額之計算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

央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

定之。 

體、技術或技術服務，

及跨終端、網路、雲端

之資通安全技術服務，

以防止資通系統或資訊

遭受侵害，確保其機密

性、完整性及可用性。 

四、現行第五項移列為第六

項，內容未修正。 

五、現行第六項移列為第七

項，並納入資通安全產

品或服務投資抵減相

關事項，亦授權由中央

主管機關會同財政部

以辦法定之，另酌作文

字修正。 

 


